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服务内容：根据责任划分范围，提供食堂餐品的加工、供餐、就餐等服务，配合并促进采购人完成食堂正常运转、后厨卫生保洁等服务工作，营造安全、整洁、舒适、和谐的食堂环境秩序，具体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如下：
（1）服务方负责局内的餐食提供，餐品凸显当地饮食特色；
（2）服务方必须保证正常工作日期间膳食供应，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如需供餐，服务方必须无条件供餐及不另外计算劳务报酬；
（3）服务方可根据自己的经营方式提供供餐方案，但菜品及价格需报经采购人审定同意后方可执行且不得随意更改；
（4）采购人负责食材、辅材的采购、餐厅设施设备、水、电的维护、维修；
（5）服务方抓好单项成本核算,根据市场价格制定菜单。每半月总结分析生产经营情况，改进生产工艺，准确控制成本率，不断提高厨房的生产质量。
2、餐饮标准：餐饮服务包括职工工作日用餐（早、中两顿餐），餐饮菜品配置如下：
（1）早餐：4种小菜(1荤+3素)+1咸菜+2种主食+1种杂粮+1种汤粥+鸡蛋。
（2）午餐：3种荤菜+3种素菜+1种主食+1种汤粥+1种面食+1种水果+乳制品。
（注：具体以采购人要求为准）
3、安全要求：（1）食堂的水、电、气及操作设备符合安全要求；
（2）食堂应配备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并定期对人员进行消防知识培训；
（3）所有操作设备要明确责任人，所有工作人员必须戴帽子及口罩进入操作间，要求每个设备操作人员严格按照设备操作安全规范操作；
（4）做好设施设备的检查工作，确保每天有专人负责检查加工区、就餐区的空调、冰箱、消毒柜、蒸饭柜等设备运行情况，在供餐结束后关闭水、电、气开关，确保安全，同时减少浪费现象。
（5）每周对所有设施设备进行检查，发现异常情况立即上报，并及时进行维修更换。
4、卫生要求：（1）严格执行“一洗二过三消毒”的消毒规程，定期对运营场所进行防鼠、灭蝇、灭蟑工作，确保食堂区域安全卫生；
（2）后厨、食堂必须严格按照每日一小扫，每周一大扫制度进行卫生打扫，后厨、食堂、食材库房必须随时保持整洁物品堆放整齐；
（3）杜绝不合格食品流入，防止交叉感染，所有餐具必须严格按照清洗消毒流程保证餐具使用卫生，发现破损餐具第一时间进行更换，当日验收过的食材需及时入库、入冰箱，禁止随意堆放，避免食物出现发霉变质情况；
（4）在食物加工过程中应将生食和熟食所使用的餐具分开；
（5）所有炉灶、案板、饭台、饭槽、冰柜、冰箱、平冷柜、烤箱、电饼铛等操作设备必须保持日常干净卫生，日常锅碗瓢盆、菜墩、刀具、汤勺、菜盆等使用完毕必须清洗干净进行消毒并摆放整齐，冷冻冷藏设备定期除冰；
（6）随时保持桌面、地面、墙面等就餐环境整洁，发现有残留食品、废纸等垃圾、倒洒汤汁需第一时间进行清理；
（7）供餐完毕后，将所有的食物放保险盒或加保鲜膜后放入冰柜中；
（8）每日将剩余饭菜残渣泔水按时清运，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5、餐饮制作要求：（1）餐品制作过程，严格按照《食品卫生法》要求，不得使用变质受污染的原材料，进行加工制作，做到食品卫生安全，完善质保措施,确保就餐质量，满足就餐需求；
（2）设立饭菜质量投诉意见箱和由就餐教师出任食品质量监督员，定期对饭菜的质量、味道、品种、数量等进行检查,并根据投诉意见和检查情况，进行整改完善，或提出有利于采购人的合理化意见。
（3）配备留样专用冰箱，每餐的所有菜品进行留样保存必须由专人负责留样，并做好食品留样保存记录，留样食品在专用冰箱中保存至少48个小时；
（4）如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将逐级上报严肃依法处理。
6、服务要求：（1）服务方须指派专属人员与采购人联系服务事宜，服务响应时间应根据采购人实际安排随时调整；
（2）服务方在本项目人员要求有服务经验或持证上岗；服务队伍稳定，保证整个项目顺利完成，服务方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擅自更换本项目在响应文件中指定的服务队伍。如采购人发现服务方的工作人员中存在不适宜或不能胜任在所服务区域工作的员工，服务方须及时调整，立即调离采购人服务场所；
（3）服务方以优质的服务为宗旨，通过提高工作效率，增加菜式品种，提高饭菜质量，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保本微利，改善服务态度吸引职工就餐；
（4）严格按照《食品卫生法》及采购人要求做好餐厅的服务，提供安全、卫生、可口、周到的就餐服务；负责加工食品的质量与安全卫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严格按照省市县餐饮行业相关的标准要求执行。按规定做好食品留样、餐具洗消并做好记录。负责餐厅及操作间室内外的环境卫生；
（5）后厨工作人员应牢固树立食品卫生安全意识，拒绝加工过期、霉变及“三无”食材，不将闲杂人等带入后厨操作间，带病不上岗，保持个人卫生清洁；
（6）工作人员按采购人管理要求进行食材仓储管理，做到生熟分储、蔬菜与肉类分储等，并在各储藏柜标示食材名称、入库时间、储藏时效；
（7）食品加工制作过程干净卫生，加工食材清洗彻底，加工时生熟分案；
（8）服务方应当严格执行安全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各项规章制度，并对员工进行岗前安全教育和技能培训，使其符合上岗的要求，具备相应的职业技能和业务素质；
（9）按规定的时间出餐，在保证出餐效率的同时，负责菜品出品质量的检查，确保合理使用原材料，控制菜品的装盘规格和数量，把好质量关，减少消耗,降低成本。如因客观因素不能准时开餐，服务方应提前通知采购人，并留有充分时间做出补救；
（10）服务方须接受采购人的监督检查，服从管理，接受干部职工的监督，树立为干部职工服务的思想，服务热情，礼貌待人；
（11）食堂的所有原材料由服务方代理验收确保原材料来源安全；在满足日常用餐营养搭配和正常餐量的情况下，做到有效控制浪费，节约成本支出。
（12）服务方所有人员与采购人不存在任何雇佣、委托等劳务关系，生产安全，劳动保障等均由服务方负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劳务纠纷，意外事故补偿等责任；
（13）未经采购人书面同意，服务方不得擅自对厨房、设施做任何变动；
（14）如服务方从业人员因操作不当、人为破坏等其他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服务方应照价赔偿采购人；
（15）服务方须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环境与食品安全的标准及相关规定，严格遵守和执行采购人针对职工食堂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须满足工作人员的用餐需求，不得对外营业。
7、服务质量：
（1）各项服务符合国家、省、市（行业）强制性标准及采购人要求的合格标准。
（2）服务、产品（如有）执行的标准、规范：必须执行国家、行业强制性标准；没有国家、行业强制性标准的按①国家标准、规范→②行业标准、规范→③地方标准、规范→④团体标准、规范→⑤企业标准、规范类推顺序执行；凡涉及的相关规范，国家有最新标准的以最新标准为准，所有标准执行最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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